
近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车辆租赁合同纠
纷，判决支持原告部分诉讼请求。

2024 年 2 月，小杨因工作需要到鄂尔多
斯市出差，为方便出行，小杨通过甲公司的线
下门店租了一辆汽车，双方签订了《汽车租赁
合同》，并约定车辆租金按折后租金 500 元/
天计算，租赁合同就承租方违约、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约定，小杨向甲公
司支付5000元押金后，甲公司将汽车交付小
杨使用。

租赁期间，因小杨在驾驶该车辆时未与
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引发了交通事故，事
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
认定书，认定小杨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
后，经鉴定机构出具意见，认为车辆已无修复
价值与必要，车辆鉴定评估价格为 211024

元，残值评估价格为4810元。
事故发生后，甲公司向小杨提出了包括

车辆租赁费、车辆损失费、车辆停运费在内的
多项赔偿要求，但小杨不认可甲公司提出的
赔偿数额。同时，以甲公司未按照《汽车租赁
行业行规行约》相关规定，为案涉车辆购买车
辆损失险等险种为由，诉至法院，主张《汽车
租赁合同》无效且据此免除赔偿车辆损失责
任。

法院认为，被告所提《汽车租赁行业行规
行约》虽规定“经营者应对承租方承担车辆损
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和盗抢险。”该文件仅为
行业规约，不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亦不足以
影响《汽车租赁合同》的效力。原告已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为案涉车辆投保
强制保险，案涉车辆具备上路资格。被告所
主张的该理由并不导致《汽车租赁合同》无

效，也不能据此免除赔偿车辆损失责任。结
合原被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依法判决被告小
杨向原告甲公司支付车辆损失、车辆停运损
失、车辆租金、律师代理费、鉴定费共计
282214元。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以案释法：
作为承租人，在租车前应仔细阅读合同

条款，了解租金计算、保险覆盖及事故责任归
属等核心内容。同时，在驾驶过程中要严格
遵守交通规则，确保行车安全。作为出租人，
加强车辆管理和安全检查至关重要，在车辆
出租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确保车辆性
能良好、安全设施齐全。此外，出租人还应与
承租人明确事故责任划分和赔偿方式等关键
条款，以减少纠纷的发生。

法条链接：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二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
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
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
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
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
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
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
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
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的规
定。

（赛罕德力格尔）

租车出了事故 谁为车损买单？

2025/04/09 07法治服务
责任编辑：李海涛 制版编辑：申慧珍

释法以案■

非法持有弹药
男子获刑3年

近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依
法审结一起非法持有弹药案件，被告人永某因犯
非法持有弹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被告人永某将其弟弟胡日查生前居住的房屋
卖给白某，白某母亲在收拾房间时发现了182颗疑
似弹药，并告知永某，永某将这些疑似弹药带至小
区车库存放，后公安民警在该车库查获上述弹
药 。 经 鉴 定 涉 案 弹 药 为 制 式 国 产 1956 年 式
7.62mm步枪弹。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永某非法持有弹药，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结合其自愿认罪
认罚表现，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提醒：
我国对枪支、弹药的管理有严格规定，枪支、

弹药极具社会危险性，一旦失控就可能成为犯罪
分子的作案工具，因此，国家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惩
处。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若发现遗弃的枪支、弹
药、爆炸物品、疑似爆炸物品，要及时报告公安机
关；若家里私藏枪支弹药的，必须主动上交公安机
关处理。 （阿敏珠拉）

散养流浪猫抓伤过客
投喂人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院
大雁矿区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散养流浪猫伤
人引发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2024 年 10 月，原告李某某经过大雁镇某理发
店时，附近散养的流浪猫突然冲出，将其小腿抓
伤、咬伤。之后，原告李某某在海拉尔区人民医院
进行诊疗，共花费581元。

经查，被告杨某某认可摆放饲养器皿，投食喂
养的流浪猫伤人事实，但被告辩称，其不是伤人猫
的饲养人，伤人猫系流浪猫。结合原告受伤情况、
事发后的录音及被告在庭审过程中认可流浪猫在
自己经营的饭店出入，并为其提供食物的事实，能
够相互印证原告是被告投食喂养的猫所抓伤咬
伤，被告作为流浪猫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对流
浪猫尽到谨慎管理义务。

审理中，承办法官充分听取双方的诉辩意见，
梳理案件细节，仔细研究证据材料。为彻底化解
双方的纠纷，法官积极开展调解工作，耐心释法明
理，引导双方从法律规定、诉讼成本、邻里关系等
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经过反复协商，双方
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纠纷圆满化解。

法官提醒：
投喂流浪动物本是善心之举，但形成长期、固

定的投喂习惯后，流浪动物与投喂人之间会形成
实质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投喂人对于其喂
养的流浪动物造成的侵权行为要承担赔偿责任。

（王明范 德全）

提醒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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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堵塞致低楼层房屋被污水浸蚀
损害赔偿谁来承担？

近日，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成功调解一起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朱女士系某小区 1 楼住户，
一天下班回家后，朱女士发现整
个房屋地面积水严重，臭气熏
天，且主卧卫生间内的马桶存在
反水现象。见此情形，朱女士马
上与物业公司联系，物业公司第
一时间进行了管道疏通，并对朱
女士家中的污水、污物进行了清
理。此次污水返涌造成朱女士
家中装潢及家居物品不同程度
毁损。

事情发生后，朱女士认为，
因楼上住户不正确使用排污管
道和物业公司不及时清理污水
管道，造成自己房屋被污水浸
泡，二者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朱女士将物业公司和 2 楼
至11楼的住户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通
过物业公司组建了微信群，在微
信群中给各方当事人理清法律
关系、答疑解惑，对原告的证据、
法律依据等逐一进行释法说理，
终于在多次沟通及答疑后，所有
被告均同意平摊费用，并承诺第
一时间将费用给付朱女士。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

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
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
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
平均承担责任。”业主家中的下
水管道返水倒灌造成损失，在无
免责事由的情形下，业主自身、

共用管道的业主、物业公司都有
责任，在无法查清具体侵权人
时，应该根据公平原则认定楼上
所有可能造成加害的业主均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保障共用管道的通畅是共
用业主、物业公司的共同责任，
业主应该文明使用公共设施，不
能为了自家方便，随意将难以溶
解的垃圾丢入水道，以免在侵权
行为发生时，因无法查明具体责
任人，又无免责事由，而共同承
担赔偿责任。同时，物业公司应
当尽职尽责履行日常维护责任，
防患于未然，避免管道堵塞给业
主造成损失。 （耿晓雪）

从一纸调解书看农资购买“五要诀”
2024 年开春，老张从种子化

肥农资站高价赊购的玉米种子，
稀稀拉拉地只冒了六成青。老
张认为是种子化肥农资站出售
的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种子
未能发芽出苗。老张多次找农
资站协商处理，但一直未达成一
致意见。随后，农资站将老张诉
至包头市达茂旗人民法院，请求
支付欠付种子款。

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
深入被告居住的村组和周边玉
米种植农户家中了解情况，并多
次组织原、被告进行调解。最
终，原告同意减免部分欠款，被
告当庭给付了剩余欠款，案件得
到了圆满解决。

为您支招：
一年之计在于春，眼下正值

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购买种
子、化肥等农资产品是农业生产

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农牧民一年
的收成和经济效益，在此，法官
提醒广大农民，购买农资要牢记

“五要诀”。
一看资质：要到有固定场

所、证照齐全的农资经营商店购
买农资，并查看经营者的营业执
照，不要为图方便，购买走乡串
户的流动商贩售卖的农资，不要
盲目轻信网络平台的夸大宣传，
以免出现问题无处维权。

二要发票：要主动向经营
者索要农资商品购货凭证，凭
证上应注明售货单位、购买时
间、商品名称、规格、数量、价格
等重要信息，并要求经营者出
具发票。

三验包装：要认真查验所购
买的农资商品包装，注意查看包
装封口有无拆动痕迹，不要购买
商标破损、标识不清或散装的农

资产品，以防不法经营者偷梁换
柱或仿冒名牌误导消费者。

四读说明：要认真阅读农资
商品使用说明，弄清适用范围、
使用方法等，严格按照说明书要
求操作，不要仅凭以往经验进行
操作，限制性农药不要轻易使
用，禁用农药坚决不能使用，避
免因使用不当而造成农业生产
的损失。

五留样品：要注意留存样
品。有些造假农资以假乱真，不
易辨别真伪优劣，消费者使用后
要尽量留存一定数量的整袋未
拆包装的样品，没有整袋包装的
要留好包装物、商标标签，为日
后维权保留证据。

（苟飞）

支招为您■

说法法官■


